




) 供应商收取服务费，采购人不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任何费用。

第五条 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共同遵守下列约定

1、 招标文件表述的技术指标或供应商的资质应当有三个以上品牌或三家以上符合资质

要求的供应商完全响应。 同一品牌的产品可有多家代理商参与竞争， 但只作为一个供应商计

算。

2、招标文件表述的采购需求不得列入限制、 排斥潜在供应商的商务、 技术条款； 不得列

入某一品牌特有的规格技术标准及其它有违公平竞争的条款， 不得以不合理的注册资本金、

销售业绩以及资格条件 (含特别授权条款) 等条款对潜在供应商实行歧视或差别待遇。

第六条 其他条款

1、 如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承担相应责任。

2、 本协议执行中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 如不能达成一致时，提交政府采购监

督管理部门协调。

3、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4、 本协议一式四份，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各执两份。

采购人： 广州市海珠区园林绿化所 采购代理单位：广州名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答字或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

签订日期：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联系电话 ： 020-3699282

202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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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基立新村
南一号

联系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迎宾大道75
号名都汇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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